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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7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至本部實施文書流程管理作業檢核

時，建議本部應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第 47 點所定簡化文書手續注

意事項，基於文號更趨簡化，公文書應採一文一號原則，是故國軍

自 109年起推動公文收發文同號。 

收發文同號作業說明 

(一) 所謂收發文同號係指收、發文號之編號方式採同一序列給號，不

同於現行收、發文為不同序列1。意即經編列收文號之來文，如有

發文需求，該收文號即為其發文號；創稿發文或要號歸檔者，接續

已編列收文號最大號之次號編列。故收、發文將不同以往之連續編

號，空號將為常態。 

(二) 設有總收發之單位，經總收文編號之公文，系統將以該總收文號為

單位收文號無須另行編號，單位收文於完成分文作業時，僅登錄收

文時間即可2。 

(三) 公文系統收、發文作業、承辦作業與檔案管理與現行系統操作方

式幾無差異。主要差異部份說明如下： 

1. 取消發文退件發文號會保留給下一件發文收件公文的機制。意

即發文號一經退件就不回收。承辦參謀如有先行取得發文號之

需求，如為來文之發文，因收發文同號作業，其發文號即為該

來文之收文號，可直接使用該收文號；若為創稿發文者，系統

於「辮結作業」按鈕下提供「要號不發文」功能，供承辦人先

行取號。 

                                                 
1108.10.22國辦文檔字第 1080004849號令頒國軍文書檔案作業補充規定第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 1目：「收、發文

及要號歸檔編號採單一序列連續給號。」 
2同註 1補充規定第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 3目：「凡經總收文編號之公文，單位收文無須另行編號，僅登錄收文時

間。」 



須請特別注意的是，公文的發文日期仍以發文人員完成發文作

業時的日期為準，非取號當下日期，如有使用「要號不發文」

功能，應於要號當日完成發文作業。 

2. 原歸檔收件點收時，因收發文不同號，故須逐號逐件點收；編

目亦須逐號進行編目。收發文同號採一號一目方式，故點收及

編目作業量大幅減少。 

(四) 編目時須注意案由的撰寫，案由係指扼要表達案件主旨或事由之

文字。是以，實施公文收發文同號作業後，因收、發文同號，故須

將收、發文視為一件公文34，有別於以往視為二件之作法。因此，

檔管人員於案件編目時，不得直接沿用收文主旨，應視案件內容，

斟酌修訂56。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2規定，僅摘錄「案由項」部份： 

案由項：案由項係指可直接表達案件內容特徵，用以區別另一案件之

案由。包括案由、並列案由及其他案由。 

(1)案由：案由係依照案件主旨或事由給予適切、簡要文字，表達檔

案內容。案由之著錄應以明確表達案件主旨或事由之人、事、時、

地、物等文字為原則，著錄文字應簡潔明確並充分揭示案情；案件

內容以外國文字撰擬者，案由應以中文著錄。 

(2)並列案由：案件內容以外國文字撰擬者，應以外國文字摘錄其主

旨或事由於並列案由。 

(3)其他案由：案由錯誤或不明，無法表達其內容涵義，除原案由照

錄外，另擬其他案由補充說明。 

  

                                                 
3同註 1補充規定第參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1目規定：「收文：(1)一收一發或存查：以 1件計，以收文號進行編目。

(2)一收多發：以 1件計，以收文號進行編目。 
4同註 1補充規定第參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2目規定：「創案：(1)一創一發或要號歸檔：以 1件計，以發文號進行編

目。(2)一創多發：以 1件計，以發文號主號進行編目。」 
5同註 1補充規定第參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3目規定：「案件編目之案由不等同收發文主旨。檔案人員須將系統帶入

之案件主旨進行修正，並剔除期望用語。」 
6國軍文書檔案人員作業補充說明(編號：B10901)第三點第一項規定：「實施收發文同號之單位，檔管人員執行案件

編目作業時，各案件案由編訂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2規定辦理。」 



公文系統改版前注意事項 

(一) 確認「收文作業」-「電子來文分文」無任何待分文之來文資料。

意即，應於公文系統改版為收發文同號版本之前，不論總收文或

單位收文，均應將「收文作業」-「電子來文分文」所列之所有公

文完成分文，意即總收文及單位收文之電子來文分文，都要是空

的，避免日後產生公文文號誤判，取號錯誤之情事。 

(二) 確認系統改版後啟始文號為何？單位如非於 1月 1日實施收發文同

號作業，應於公文系統改版為收發文同號版本之前，利用「系統

作業」-「現用文號檔維護」確認目前總收文號(設有總收文之單

位)、收文號及發文號(以上均不含年度號)之最大值，並將其無條

件進位至萬位，此文號即為系統改版後之起始文號。依收發文同

號作業，文號為 10碼7之原則，請廠商於○○完成設定。 

例：如取得之文號最大值為 61234，則起始文號則應設定為

1090070000。 

(三) 單位創案號編碼方式不可與收發文同號之文號編碼原則一樣。為

避免系統作業錯誤，創案號編碼長度不可以年度號(3 碼)+流水號(7

碼)，共 10碼之方式編列，請依下列原則修改方式： 

1. 總碼數不為 10碼，如 9碼或 11碼皆可。 

2. 編號方式前 3碼不為年度號。 

系統設定方式為「系統作業」-「現用文號檔維護」，選取創案字

選項進行修改。 

例：9碼可為 300000001；11碼可為 30000000001 

                                                 
7同註 1補充規定第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 2目規定：「文號以 10碼為原則，前 3碼為年度，後 7碼為流水號。」 


